
泰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2014年 1号)

重要提示

本基金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泰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９８

号） 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关于泰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时间安排的确认函》（基金部函［

２０１１

］

１０２６

号）的核准，进行募集。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正式生效。 基金管理人及注册登记机构为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基金托管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

没有风险。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

查阅基金合同。

本基金作为保本混合型基金，将会有部分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市场，基金份额净值会随股票市场的变化而上下波动。 投

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本基金在极端情况下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在一个保本周期内，对于投资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存在着仅能收回投资金额的可能性；对于投资人在日常申

购的基金份额，存在着仅能部分收回本金的可能性。 对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未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在赎回时不能获得保本保

证，将承担市场波动的风险。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认购（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

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并对于认购（或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 基金管理人提

醒投资者基金投资要承担相应风险，包括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本基金特定风险、操作或技术风险、合规风险等。

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投资运作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所载有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和投资组合数据的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值表现数据的截止

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其他内容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 原招募说明书与本更新招募说明书不一致的，以本更新

招募说明书为准。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基金管理人：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

３７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３６－３７

层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法定代表人：孟凡利

总经理：葛航

电话：（

０２１

）

２０８９９１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０８９９００８

联系人：庄严

发展沿革：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Ｆｉｒｓｔ－Ｔｒｕｓｔ Ｆｕ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是原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山东省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联合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发起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 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批准正式筹建，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８

日获准开

业，是以信托投资公司为主发起人而发起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

公司目前下设上海锐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营销部（分华东、华北、华南三大营销中心）、理财顾问部、深圳分公

司、北京分公司、电子商务部、客服中心、基金投资部、研究部、专户投资部、清算会计部、集中交易部、计划财务部、信息技术

部、风险管理部、监察稽核部、综合管理部。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底，公司有正式员工

１０９

人，多数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所有人员在

最近三年内均未受到所在单位及有关管理部门的处罚。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共有泰信天天收益货币、泰信先行策略混合、泰信双息双利债券、泰信优

质生活股票、泰信优势增长混合、泰信蓝筹精选股票、泰信债券增强收益、泰信发展主题股票、泰信债券周期回报、泰信中证

２００

指数、泰信中小盘精选股票、泰信保本混合、泰信中证基本面

４００

指数分级、泰信现代服务业股票、泰信鑫益定期开放债券

共

１５

只开放式基金及泰信恒益高息债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二）注册资本、股权结构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

亿元人民币。 其中，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出资

９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

；

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６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

。

（三）主要人员情况

１

、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

１

）董事会成员

葛航先生，董事长（代任），公司总经理，上海锐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学士；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加入山东省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曾任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租赁部高级业务经理、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业务部经理。

李刚先生，副董事长，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曾任江苏省计经委农经处副科长、科长、副处长，江苏省农业投资公司副总

经理，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农业投资部副经理、经理，江苏省投资贸易公司总经理，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兼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计划与投资部经理，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计划与投资部

经理，江苏省国信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经理，江苏省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江苏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兼江苏国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江苏徐矿综合利用发电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江苏阙山发电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江苏徐塘发电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江苏射阳港发电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华能淮阴第二发电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葛航先生，董事，公司总经理（代任公司董事长），上海锐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学士；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加入山东省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曾任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租赁部高级业务经理、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业务部经理。

王小林先生，董事，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管理总部副总经理；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信托投资部副经理；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山东鲁信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东省鲁信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现任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国君先生，董事，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林业管理干部学院助教；青岛大学副教授、教授； 中国海洋

大学教授、校长助理；现任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俞二牛先生，独立董事，经济法硕士；曾任西藏军区第二通信总站政治处主任，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司长，中央汇金公司派

任中国银行董事、董事会薪酬委员会主席，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干部，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人力资源部总监、党委

组织部部长、工会主席，现任中央汇金公司派光大银行董事。

李惠珍女士，独立董事，金融学大专，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静安区办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中国工商银

行上海市分行组织处副处长，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海通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顾问。

王川先生，独立董事，经济管理学大专，高级经济师；曾任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干部、省委办公厅秘书，中国农业银行办公

室秘书、综合处副处长、人事教育部副主任、研究室副主任、信贷业务部主任、吉林分行行长兼党组书记、党组成员兼纪检组组

长、副行长兼党组成员（党委委员）、副行长兼党委副书记、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兼中国光大银行副董

事长、行长，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委员、中信（金融）控股总裁。

（

２

）监事会成员

刘晓东先生，监事会主席，金融学学士，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分行资金调度员、信贷员，青岛国际信托投资

公司科长、副处长，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部经理，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部部长。

张牧农先生，监事，工学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投资部副经理、项目评审部副经理、青岛华和国

际租赁公司副总经理、法国巴黎鲁新公司副总经理，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投资部副经理，现任山东鲁信投资控股公司

任投资管理部高级业务经理。

戴平先生，监事，大专文化，工程师；曾任江苏省投资公司科长、江苏省计划干部培训中心办公室副主任、中外合资东西方

投资咨询公司副总经理、江苏省机电轻纺投资公司投资部经理、江苏省投资管理公司工业部副经理，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综合投资部副经理，现任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投资部总经理。

唐光杰先生，职工监事，硕士，工程师。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加入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公司信息技术部总监、工会主席。

董山青先生，职工监事，工商管理硕士；曾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对公业务业务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加入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现任基金投资部总监助理、泰信保本混合基金经理。

周向光先生，职工监事，本科。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加入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综合管理部副经理、北京办事处主任、

行政副总监兼理财顾问部业务副总监，现任董监事工作部主任、综合管理部副总监。

（

３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葛航先生，董事长（代任），公司总经理，上海锐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学士；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加入山东省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曾任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租赁部高级业务经理、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业务部经理。

葛航先生，总经理，上海锐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学士；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加入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曾山东省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任租赁部高级业务经理、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业务部经理。

吴胜光先生，督察长，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系副主任、江苏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投资银行部业务

二部经理、信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桑维英女士，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上海锐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硕士；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加入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历了公司的筹建及成立，历任监察稽核部负责人兼营销策划部负责人、行政总监、第一届暨第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总经理

助理。

韩波先生，副总经理，大学本科；曾先后任山东国投上海证券部财务经理，鲁信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投资管理部门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加入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历了公司的筹建及成立，历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总经理助理。

２

、基金经理

董山青先生，香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ＣＦＡ

，证券从业经历

１０

年。 曾就职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

２００４

年加入泰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先后在清算会计部、研究部、投资部任职，曾任泰信优势增长基金经理助理职务。现同时担任基金投资部总监助理。

３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名单

本基金采取集体投资决策制度，由分管投资的副总经理韩波先生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如下：

葛航先生，公司总经理；

朱志权先生，基金投资部总监兼投资总监，泰信先行策略混合基金、泰信优势增长混合基金基金经理；

刘毅先生，基金投资部副总监兼投资副总监、首席策略分析师，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基金、泰信发展主题股票基金经理；

何俊春女士，基金投资部固定收益投资总监，泰信双息双利债券基金、泰信债券增强收益基金、泰信债券周期回报基金经

理、泰信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基金经理；

柳菁女士，研究部总监兼研究总监，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基金、泰信中小盘精选股票基金经理；

梁 剑先生，研究部副总监兼研究副总监；

另外，督察长、风险管理部负责人、监察稽核部负责人列席会议。

４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常振明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批准设立文号：国办函［

１９８７

］

１４

号

注册资本：

４６７．８７

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２００４

】

１２５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５５６８９９

，

６５５５６８１２

联系人：方韡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

１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

３７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３６－３７

层

法定代表人：孟凡利

总经理：葛航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电话：（

０２１

）

２０８９９１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０８９９０６０

联系人：王睿

网址：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成街

４

号院

１

号楼

３０５

、

３０６

室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２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２１５９７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２１５９６８

联系人：林洁

（

３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与民田路交界西南新华保险大厦

１３０８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０

电话：（

０７５５

）

３３９８８７５９

传真：（

０７５５

）

３３９８８７５７

联系人：史明伟

２

、代销机构

（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联系人：曹榕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４８３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３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０９２１９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９９．ｃｎ

（

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００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北京东路

６８９

号东银大厦

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联系人：倪苏云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６３６０４１９９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５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常振明

联系人：朱义明、方韡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５０８２７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６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金华市金东区光南路

６６８

号

办公地址：金华市金东区光南路

６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 徐雅清

联系人：李飒

电话：

０５７９－８２１７８３２２

传真：

０２５－８４５４４１２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１１６６６８ ０５７９－２１７８３２２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ｃｃｂ．ｃｏｍ

（

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芮敏祺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６６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８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权唐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９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６

楼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齐晓燕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１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５

、

１８

、

１９

、

３６

、

３８

、

４１

和

４２

楼

法定代表人：林治海

联系人：黄岚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１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１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联系人：田薇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５３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１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李笑鸣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１００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３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４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联系人：李清怡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０３８８４４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

１５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０８

号中国凤凰大厦

１

栋

９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人：余江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５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统一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６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１１

号高德置地广场

Ｆ

栋

１８

、

１９

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１１

号高德置地广场

Ｆ

栋

１８

、

１９

层

法定代表人：张建军

联系人：罗创斌

电话：

０２０－３７８６５０７０

传真：

０２０－２２３７３７１８－１０１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７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１６

号中国人寿大厦

１９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岳献春

联系人：赵明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６２２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１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

１８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联系人：王兆权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

１９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联系人：万鸣

电话：

０２５－８３２９０９７９

传真：

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７６３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２０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贸中心东塔楼

办公地址：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贸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联系人：郭熠

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５９

传真：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１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

２１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人：刘晨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２２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郁忠民

联系人：张瑾

电话：

０２１－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全国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

２３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

号

Ａ

座

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

号

Ａ

座

８

层

法定代表人：马金声

联系人：孙恺

电话：

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００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

２４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裙楼

８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裙楼

８

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人：周璐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０８６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２５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３５７

号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阜南路

１６６

号

法定代表人：李工

联系人：甘霖

电话：

０５５１－５１６１８２１

传真：

０５５１－５１６１６７２

客服电话：

９６５１８

、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６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楼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楼

法定代表人：周晖

联系人：郭磊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１９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４３９

客服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５０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

２７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１００００７

）

法定代表人：常喆

联系人：黄静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１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

２８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吴阳

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１５５

传真：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５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８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９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７－１５１０

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２６６０６１

）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联系人：吴忠超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４８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３０

）中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法定代表人：杜航

联系人：余雅娜

电话：

０７９１－６７６８７６３

传真：

０７９１－６７８９４１４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网址：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

３１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 册 地 址 ：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益 田 路 与 福 中 路 交 界 处 荣 超 商 务 中 心

Ａ

栋 第

１８

层

－２１

层 及 第

０４

层

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０４

、

１８

层至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联系人：刘毅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３４４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

３２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

３６

号证券大厦

４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０１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陆涛

联系人：金春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６９５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６２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ｎ

（

３３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李巍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５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９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３４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办公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鞠瑾（代行）

联系人：荀航

电话：

０４７１－４９７９５４５

传真：

０４７１－４９６１２５９

客服电话：

０４７１－４９６１２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

３５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办公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张宏宇

电话：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６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联系人：匡婷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２８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５６７

客服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

３７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３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０－２５

楼

法定代表人：郭林

联系人：陈敏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１７１９８４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８７８７８３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３８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

联系人：陈康菲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２２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０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３９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至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联系人：张腾

客户热线：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先拨

０５９１

）

网址：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０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联系人：李良

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４１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２４

号

办公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１２９

号大连期货大厦

３８－３９

层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电话：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０２

传真：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１９

联系人：谢立军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ｄａｔ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４２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联系人：唐静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４３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电话：

０９３１－８８８８０８８

传真：

０９１３１－４８９０５１５

联系人：李昕田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９３１－９６６６８

、

４８９０２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４４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

１７

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

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吴志明

联系人：吴志明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３２２６６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３２５０３６

客服电话：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４５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４６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８

楼

８０１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４７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ｍａｒｋｅｔ．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４８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近田东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幢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４９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网址：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

３７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３６

、

３７

层

法定代表人：孟凡利

总经理：葛航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电话：（

０２１

）

２０８９９１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０８９９０６０

联系人：韩波

网址：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０５

室

负责人：廖海

电话：（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经办律师：梁丽金、刘佳

联系人：刘佳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

２０２

号企业天地

２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张晓艺

经办注册会计师：单峰、傅琛慧

四、基金的名称

基金名称：泰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泰信保本混合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根据本基金的保证合同，本基金通过运用优化的恒定比例组合保险方法（

ＣＰＰＩ

），在保证保本期到期本金安全的基础上，

寻求资产的稳定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创业板、中小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

的股票）、债券、权证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需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权证等收益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０％－４０％

，其中，持有的全部权证的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

净值的

３％

；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保本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６０％－１００％

，其中，基金持有现金以及到期日在

１

年以内的政府债

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保本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为确保履行保本条款，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的第一个保本周期由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担

保人。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

１６６

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

１６６

号

法定代表人：汲斌昌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３０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不含法律法规限制行业）及管理，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的咨询），资产管理、托管经营，资本运

营，担保，酒店管理，房屋出租，物业管理。

（二）担保人对外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底，鲁信集团对外担保的在保余额为

１１．７

亿元人民币，未超过其净资产总额的

２５

倍。 无已担保的保本

基金。

（三）保证合同

鉴于：《泰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对泰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保本周期（如无特别指明，保本周期即为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

日的基金份额承担保本义务（见基金合同）。 为保护基金投资者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关于保本基金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和保证

人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充分保护基金投资者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基础上，特订立《泰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保证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或“《保证合同》”）。

保证人就本基金的保本周期内基金管理人对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所承担保本义务的履行提供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人保证责任的承担以本《保证合同》为准。

《保证合同》的当事人包括基金管理人、保证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 基金投资者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

份额持有人和《保证合同》的当事人，其购买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保证合同》的承认、接受和同意。

除非本《保证合同》另有约定，本《保证合同》所使用的词语或简称与其在基金合同中的释义部分具有相同含义。

１

、保证的范围和最高限额

（

１

）本基金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提供的认购保本金额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净认购

金额及募集期间的利息收入之和。

（

２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即保证范围为：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与保本

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的乘积（即“可赎回金额”）加上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累计分红金额之和计算的总金额低于认

购保本金额的差额部分。

（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购，或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前赎回或转换出的部分不在保证范围之内且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最高

限额不超过按基金合同生效之日确认的基金份额所计算的认购保本金额，且不超过本基金的募集上限

９

亿人民币（包括募集

期利息）。

（

４

）保本周期到期日是指本基金保本周期届满的最后一日。 本基金的保本周期为三年，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三个公

历年后对应日止，如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保本周期到期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２

、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日起六个月。

３

、保证的方式

在保证期间，保证人在保证范围内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

４

、 除外责任

下列任一情形发生时，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

１

）在保本周期到期日，按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与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的乘积加上其认购并持有

到期的基金份额累计分红款项之和计算的总金额不低于本基金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提供的认购保

本金额；

（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但在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日前（不包括该日）赎回或转换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

（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保本周期内申购或转换入（包括其发生的非交易过户情形）的基金份额；

（

４

）在保本周期内发生本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

（

５

）在保本周期内发生本基金与其他基金合并或更换基金管理人的情形，且保证人不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

６

）在保本周期到期日之后（不包括该日），基金份额发生的任何形式的净值减少；

（

７

）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投资亏损；或因不可抗力事件直接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按约定履行全部或部分义务或延

迟履行义务的，或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基金管理人免于履行保本义务的。

５

、 责任分担及清偿程序

（

１

） 如果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额与相应基金份额的累计分红金额之

和低于认购保本金额，基金管理人未能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全额履行保本义务的，基金管理人应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后

５

个工

作日内，向保证人发出书面《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应当载明基金管理人应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的本基金保本差额总额、

基金管理人已自行偿付的金额、需保证人清偿的金额以及基金管理人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指定账户信息）。

（

２

）保证人应在收到基金管理人发出的《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将《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载明的清偿

金额划入基金管理人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指定账户中，由基金管理人将该差额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保证人将上述清偿

款项全额划入基金管理人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指定账户中后即为全部履行了保证责任， 保证人无须对基金份额持有人逐

一进行清偿。 清偿金额的分配与支付由基金管理人负责，保证人对此不承担责任。

（

３

）基金管理人最迟应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后

２０

个工作日（含第

２０

个工作日）内将保本赔付差额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

４

） 如果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额与相应基金份额的累计分红金额之

和低于认购保本金额，基金管理人及保证人未履行基金合同及本合同上述条款中约定的保本义务及保证责任的，自保本周期

到期后第

２１

个工作日起，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第二十一部分“争议的处理和适用的法律”约定，直接向基金管

理人或保证人请求解决保本赔付差额支付事宜。

６

、 追偿权、追偿程序和还款方式

（

１

）保证人履行了保证责任后，即有权要求基金管理人归还保证人为履行保证责任支付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保证

人按《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所载明金额支付的实际款项、基金份额持有人直接向保证人要求清偿的金额及保证人为履行保

证责任支付的其他金额，前述款项重叠部分不重复计算）和自支付之日起的利息以及保证人的其他费用和损失，包括但不限

于保证人为清偿及追偿产生的律师费、调查取证费、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差旅费、抵押物或质押物的处置

费等。

（

２

）基金管理人应自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保证人提交保证人认可的还款计划，在还款计划中载明还

款时间、还款方式，并按保证人认可的还款计划归还保证人为履行保证责任支付的全部款项和自支付之日起的利息以及保证

人的其他费用和损失，并支付至保证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基金管理人未能按本条约定提交保证人认可的还款计划，或未按还

款计划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人有权要求基金管理人立即支付上述款项和其他费用、并对保证人的损失进行赔偿。

７

、 担保费的收取

（

１

）基金管理人应按本条规定向保证人支付担保费。

（

２

）担保费收取方式：担保费从基金管理人收取的本基金管理费中列支，按本条第

３

款公式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

末，按月支付。 基金管理人应于每月收到基金管理费之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向保证人支付担保费。

（

３

）每日担保费计算公式

＝

担保费计提日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２‰×１／

当年日历天数。

８

、 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方式

本《保证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发生争议时，双方应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中国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分会提起仲裁，仲裁地点为北京，且仲裁裁决为终局，并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仲裁费由败诉方承

担。

９

、 其他条款

（

１

）基金管理人应向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出示本《保证合同》。

（

２

）本《保证合同》自基金管理人、保证人双方加盖公司公章或由基金管理人、保证人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加盖人名章）并加盖公司公章后成立，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

（

３

）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日后，基金管理人、保证人双方全面履行了本合同规定的义务，且基金管理人全面履行了其在基

金合同项下的义务的，本合同终止。

（

４

）保证人承诺继续对下一保本周期提供担保的，基金管理人、保证人另行签署合同。

（

５

）本合同正本一式七份，基金管理人执二份，保证人执一份，其余报送相关监管部门备案。 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四）保证费用的费率和支付方式

担保费由基金管理人从基金管理费收入中列支。

本基金担保费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基金管理人应于每月收到基金管理费之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向保证人支付

担保费。

担保费计算公式：

每日担保费

＝

担保费计提日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２‰×１／

当年日历天数。

（五）保本

１

、保本

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内， 本基金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提供的保本额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

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投资金额，即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净认购金额及募集期间的利息收入之和。在

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日， 如按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与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的乘积加上其认购并持有

到期的基金份额累计分红款项之和计算的总金额高于或等于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投资金额， 基金

管理人将按可赎回金额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如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与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的乘

积加上其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累计分红款项之和计算的总金额低于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投

资金额，则基金管理人应补足该差额，并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将该差额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保证人对此

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后各保本周期到期日， 如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额加上其持有到期的

基金份额在当期保本周期内的累计分红款项之和低于其过渡期申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投资金额、 或从上一保本周期

转入当期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的投资金额，由当期有效的基金合同、保证合同或风险买断合同约定的基金管理人、担保人或

保本义务人将该差额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对于基金持有人多次认购或申购、赎回的情况，以“后进先出”的原则确定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

２

、保本周期

本基金的第一个保本周期为

３

年。

本基金的第一个保本周期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三个公历年后对应日止。 如果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保本周期到期日

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第一个保本周期届满时，在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下，本基金继续存续并进入下一保本周期，该保本周期的具体起讫日

期以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３

、适用保本的情形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或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

（

２

）对于持有到期的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无论选择赎回、转换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本基金转入下一保本周期

或是转型为“泰信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都同样适用保本条款。

４

、不适用保本的情形

（

１

）在保本期到期日，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与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的乘积加上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

累计分红款项之和计算的总金额不低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投资金额；

（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但在基金保本期到期日前（不包括该日）赎

回或转换出的基金份额；

（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保本期开始后申购或转换入的基金份额；

（

４

）在保本期内发生本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

（

５

） 在保本期内发生本基金与其他基金合并或更换基金管理人的情形， 且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不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

任；

（

６

）在保本期到期日之后（不包括该日）基金份额发生的任何形式的净值减少；

（

７

）未经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书面同意修改基金合同条款，可能加重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保本保障责任的，根据法律法

规要求进行修改的除外；

（

８

）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投资亏损；或因不可抗力事件直接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按约定履行全部或部分义务或延

迟履行义务的，或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基金管理人免于履行保本义务的。

（六）保本基金到期的处理方案

１

、保本周期到期后基金的存续形式

保本周期届满时，在符合法律法规有关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资质要求、并经基金管理人认可的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同意

为下一个保本周期提供保本保障，与本基金管理人签订保证合同或风险买断合同，同时本基金满足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的

基金存续要求的情况下， 本基金继续存续并进入下一保本周期， 下一保本周期的具体起讫日期以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

准。

如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未能符合上述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则本基金将按基金合同的约定，变更为“泰信行业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时，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以及基金费率等相关内容也将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作相

应修改。 上述变更无须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提前在临时公告或更新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予

以说明。

如果本基金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对基金的存续要求，则本基金将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终止。

２

、保本周期到期处理规则

（

１

）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做出如下选择，其保本权利都适用保本条款：

１

）保本周期到期后赎回基金份额；

２

）保本周期到期后将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

３

）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根据届时基金管理人的公告转入下

一保本周期；

４

）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继续持有变更后的“泰信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份额。

（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持有的所有基金份额选择上述四种处理方式之一，也可以部分选择赎回、转换出、转入下一保

本周期或继续持有变更后基金的基金份额。

（

３

）无论基金份额持有人采取何种方式作出到期选择，均无需就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在保本周期到期日的赎回和转换

支付赎回费用和转换费用等交易费用。 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或转为“泰信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后的

其他费用，适用其所转入基金的费用、费率体系。

（

４

）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后，如基金份额持有人没有作出到期选择，本基金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则基金管理人将默认

基金份额持有人继续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如基金份额持有人没有作出到期选择，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则基金

管理人将默认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了继续持有变更后的“泰信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

（

５

）到期操作采取“未知价”原则，即：在到期操作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本基金基金份额或将本基金基金份额转换为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 赎回金额或转出金额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实际操作日的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

进行计算。

３

、到期操作期间

（

１

）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前，基金管理人将提前公告到期操作期间的具体起止时间，并提示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此期间内

作出到期选择。

本基金的到期操作期间为五个工作日（自保本周期到期日开始计算）。

（

２

）在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到期操作期间内，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做出如下选择：

１

）在到期操作期间内赎回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

２

）在到期操作期间内将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已公告开放转换转入的其他基金；

３

）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根据届时基金管理人的公告转

入下一保本周期；

４

）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继续持有变更后的“泰信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份额。

（

３

）在到期操作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未就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进行到期操作的，则基金管理人默认基金份额

持有人继续持有该部分基金份额：

１

）若本基金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则基金管理人默认基金份额持有人继续持有该部分基金份额，并进入下一保本周

期；

２

）若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则基金管理人默认基金份额持有人就该部分基金份额选择继续持有变更后的“泰

信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

４

）在到期操作期间，本基金将暂停日常申购和转换入业务。

（

５

）在到期操作期间，基金管理人应使基金财产保持为现金形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免收该期间的基金管理费和

基金托管费。

４

、保本周期到期的保本条款

（

１

）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无论选择赎回、转换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还是转入下一保本周期或继续持有

变更后的“泰信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都适用保本条款。

（

２

） 若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在持有到期后赎回基金份额， 而可赎回金额加上其持有期间的累计分红金额低于其投资金

额，基金管理人应补足该差额，以投资金额（扣除其持有期间的累计分红金额）支付给投资者，保证人对此提供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

（

３

） 若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在持有到期后进行基金转换， 而可赎回金额加上其持有期间的累计分红金额低于其投资金

额，基金管理人应补足该差额，以投资金额（扣除其持有期间的累计分红金额）作为转出金额，保证人对此提供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

（

４

）若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继续持有进入下一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或变更后的“泰信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份额，而可赎回金额加上持有期间的累计分红金额低于投资金额，基金管理人应补足该差额，以投资金额（扣除其持有期

间的累计分红金额）作为转入下一保本周期或转入变更后的“泰信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转入金额，保证人对此提

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下转 B5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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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基金管理人：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日 期：二〇一四年四月四日


